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重訴字第717號

原      告  張美滿  

訴訟代理人  張信陽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鍾文明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楊林卉敏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呂黃貞子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，原告起訴雖據繳納裁判

費新臺幣（下同）4,960元，惟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

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

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

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

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。因定期給付

或定期收益涉訟，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；期間未確定

時，應推定其存續期間。但其期間超過十年者，以十年計算。民

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、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、第77條之10分

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請求：㈠被告鍾文明（下

與被告楊林卉敏、呂黃貞子合稱被告，單指其一，逕稱姓名）應

給付原告113,400元，楊林卉敏應給付原告113,400元，呂黃貞子

應給付原告226,8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

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㈡自民國114年起於每年6月30日

前，鍾文明應給付原告25,272元，楊林卉敏應給付原告25,272

元，呂黃貞子應給付原告50,544元，按年給付，截至被告依第㈢

項聲明向原告價購土地及辦理權利移轉之日為止。㈢請求被告以

相當之價額向原告購買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地號1014-1土地全部

（下稱系爭土地）。是第㈢項訴訟標的價額應為系爭土地之價

值，又系爭土地起訴時之土地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234,000

元，此有原告陳報之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，故本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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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6,318,000元（計算式：234,000元/㎡×27

㎡＝6,318,000元）。又聲明第㈡項，經核屬因定期給付涉訟，

應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，原告主張被告占用系爭土地

逾40年，其使用情形顯非一時性，依此推定其占有期間應逾10

年，訴訟標的價額以原告主張每年償金十倍總和計算為1,010,88

0元〔計算式：（25,272元＋25,272元＋50,544元）×10＝1,010,

880元〕，參前開說明，本件第㈡、㈢項訴訟標的價額應擇一核

定為6,318,000元；再本件第㈠項訴訟標的金額為453,600元（計

算式：113,400元＋113,400元＋226,800元＝453,600元），是本

件訴訟標的價額總計應核定為6,771,600元，故應徵第一審裁判

費為68,122元，扣除原告前繳之4,960元，原告尚應補繳63,162

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裁

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補繳，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1    月    5     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五庭  法  官  張惠閔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

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（若經合法抗告，

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）。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1    月     4    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陳睿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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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osition: relative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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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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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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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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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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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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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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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重訴字第717號
原      告  張美滿  
訴訟代理人  張信陽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鍾文明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楊林卉敏


            呂黃貞子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，原告起訴雖據繳納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4,960元，惟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。因定期給付或定期收益涉訟，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；期間未確定時，應推定其存續期間。但其期間超過十年者，以十年計算。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、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、第77條之10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請求：㈠被告鍾文明（下與被告楊林卉敏、呂黃貞子合稱被告，單指其一，逕稱姓名）應給付原告113,400元，楊林卉敏應給付原告113,400元，呂黃貞子應給付原告226,8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㈡自民國114年起於每年6月30日前，鍾文明應給付原告25,272元，楊林卉敏應給付原告25,272元，呂黃貞子應給付原告50,544元，按年給付，截至被告依第㈢項聲明向原告價購土地及辦理權利移轉之日為止。㈢請求被告以相當之價額向原告購買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地號1014-1土地全部（下稱系爭土地）。是第㈢項訴訟標的價額應為系爭土地之價值，又系爭土地起訴時之土地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234,000元，此有原告陳報之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，故本項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6,318,000元（計算式：234,000元/㎡×27㎡＝6,318,000元）。又聲明第㈡項，經核屬因定期給付涉訟，應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，原告主張被告占用系爭土地逾40年，其使用情形顯非一時性，依此推定其占有期間應逾10年，訴訟標的價額以原告主張每年償金十倍總和計算為1,010,880元［計算式：（25,272元＋25,272元＋50,544元）×10＝1,010,880元］，參前開說明，本件第㈡、㈢項訴訟標的價額應擇一核定為6,318,000元；再本件第㈠項訴訟標的金額為453,600元（計算式：113,400元＋113,400元＋226,800元＝453,600元），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總計應核定為6,771,600元，故應徵第一審裁判費為68,122元，扣除原告前繳之4,960元，原告尚應補繳63,162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補繳，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1    月    5     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五庭  法  官  張惠閔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（若經合法抗告，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）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1    月     4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陳睿亭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重訴字第717號
原      告  張美滿  
訴訟代理人  張信陽律師
被      告  鍾文明  

            楊林卉敏

            呂黃貞子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，原告起訴雖據繳納裁判
費新臺幣（下同）4,960元，惟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
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
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
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
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。因定期給付或
定期收益涉訟，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；期間未確定時
，應推定其存續期間。但其期間超過十年者，以十年計算。民事
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、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、第77條之10分別
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請求：㈠被告鍾文明（下與
被告楊林卉敏、呂黃貞子合稱被告，單指其一，逕稱姓名）應給
付原告113,400元，楊林卉敏應給付原告113,400元，呂黃貞子應
給付原告226,8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
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㈡自民國114年起於每年6月30日前，鍾
文明應給付原告25,272元，楊林卉敏應給付原告25,272元，呂黃
貞子應給付原告50,544元，按年給付，截至被告依第㈢項聲明向
原告價購土地及辦理權利移轉之日為止。㈢請求被告以相當之價
額向原告購買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地號1014-1土地全部（下稱系爭土
地）。是第㈢項訴訟標的價額應為系爭土地之價值，又系爭土地
起訴時之土地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234,000元，此有原告陳報
之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，故本項訴訟標的價額應核
定為6,318,000元（計算式：234,000元/㎡×27㎡＝6,318,000元）。
又聲明第㈡項，經核屬因定期給付涉訟，應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
入總數為準，原告主張被告占用系爭土地逾40年，其使用情形顯
非一時性，依此推定其占有期間應逾10年，訴訟標的價額以原告
主張每年償金十倍總和計算為1,010,880元［計算式：（25,272元
＋25,272元＋50,544元）×10＝1,010,880元］，參前開說明，本件第
㈡、㈢項訴訟標的價額應擇一核定為6,318,000元；再本件第㈠項訴
訟標的金額為453,600元（計算式：113,400元＋113,400元＋226,8
00元＝453,600元），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總計應核定為6,771,60
0元，故應徵第一審裁判費為68,122元，扣除原告前繳之4,960元
，原告尚應補繳63,162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
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補繳，逾期不繳即駁
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1    月    5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五庭  法  官  張惠閔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
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（若經合法抗告，
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）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1    月     4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陳睿亭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重訴字第717號
原      告  張美滿  
訴訟代理人  張信陽律師
被      告  鍾文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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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呂黃貞子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，原告起訴雖據繳納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4,960元，惟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。因定期給付或定期收益涉訟，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；期間未確定時，應推定其存續期間。但其期間超過十年者，以十年計算。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、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、第77條之10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請求：㈠被告鍾文明（下與被告楊林卉敏、呂黃貞子合稱被告，單指其一，逕稱姓名）應給付原告113,400元，楊林卉敏應給付原告113,400元，呂黃貞子應給付原告226,8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㈡自民國114年起於每年6月30日前，鍾文明應給付原告25,272元，楊林卉敏應給付原告25,272元，呂黃貞子應給付原告50,544元，按年給付，截至被告依第㈢項聲明向原告價購土地及辦理權利移轉之日為止。㈢請求被告以相當之價額向原告購買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地號1014-1土地全部（下稱系爭土地）。是第㈢項訴訟標的價額應為系爭土地之價值，又系爭土地起訴時之土地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234,000元，此有原告陳報之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，故本項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6,318,000元（計算式：234,000元/㎡×27㎡＝6,318,000元）。又聲明第㈡項，經核屬因定期給付涉訟，應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，原告主張被告占用系爭土地逾40年，其使用情形顯非一時性，依此推定其占有期間應逾10年，訴訟標的價額以原告主張每年償金十倍總和計算為1,010,880元［計算式：（25,272元＋25,272元＋50,544元）×10＝1,010,880元］，參前開說明，本件第㈡、㈢項訴訟標的價額應擇一核定為6,318,000元；再本件第㈠項訴訟標的金額為453,600元（計算式：113,400元＋113,400元＋226,800元＝453,600元），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總計應核定為6,771,600元，故應徵第一審裁判費為68,122元，扣除原告前繳之4,960元，原告尚應補繳63,162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補繳，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1    月    5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五庭  法  官  張惠閔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（若經合法抗告，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）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1    月     4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陳睿亭


